古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古田县“双创”示范基地电商企业入驻方案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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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为落实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（以下简称“双创”）的要求，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降低销售成本，壮大行业规模，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，引导电商企业聚集发展，特制定电商企业入驻方案。
一、入驻企业类型
（一）电商类公司。包括淘宝、天猫、苏宁、京东等电子商务综合平台、同城销售电商公司、其他网络平台电商公司等。
（二）电商服务类公司。包括产品策划广告公司、快递配送公司、电商运营公司等。
二、报名入驻条件
（一）入驻电商企业必须有主管单位或相关协会推荐，且营业执照注册地在古田县（入园后注册地需统一变更到基地）。
（二）入驻电商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无违法经营记录。
（三）入驻电商企业需签订基地入驻协议，并遵照执行。
（四）入驻电商企业主营业务范围应为食用菌等产品,年交易额不低于100万元。
（五）入驻电商企业需入福建省电子商务与服务外包统计公共服务平台（正统网），三年内需达到限上商贸企业入统条件。
（六）入驻快递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：（1）持有古田营业执照，并在古田县纳税。（2）配备有安检机等配套设施。（3）近两年无宁德市邮政管理局约谈、处罚等记录。（4）基地内收取价格处于本县最低价格。（5）无条件揽收基地内合法快件。
（七）入驻承接SC生产线建设的企业从入驻基地的电商企业中择优产生，另行签订专项协议。
（八）入驻的电商服务类企业年营业额需达到50万元以上，安排办公场所共计不超过300平方米，待报名后择优选取2家入驻。
（九）从事电商行业的自主创业大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驻。
三、相关入驻优惠政策
（一）入驻电商企业统一实行办公场所三年免租，只收取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。年网络交易额100-500万元给予安排100㎡以内的场地；年网络交易额500（含）-1000万元给予安排200㎡以内场地；年交易额1000（含）—1500万的给予安排300㎡以内的场地；年交易额1500万元以上的视情况给予安排300—500㎡不等的场地（以上面积均包含公摊面积）。
（二）入驻电商企业给予3年内经营发生的网络费50%的补助，跨境类电商企业给予3年内经营发生的网络费100%补助。
（三）入驻电商企业可优先申报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出台的相关电商发展的优惠政策。
（四）入驻电商企业均可享受双创基地配套设施，包含冷库、SC生产线、停车场等。
（五）入驻电商企业年网销额达到6000万元以上的可优先安排项目建设用地。
四、入驻流程
申请入驻电商企业需提交材料
（一）《企业基本情况表》
（二）营业执照
（三）利润表（累计营业收入必须达到入园最低标准）
（四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税务盖章）
（五）《法律事务告知书》法人签名并加盖公章
（六）提供支付宝或其它支付后台收入情况以及网络销售平台网址
五、其他相关事项
（一）入驻电商企业需缴纳一定物业管理费押金（缴交额=24元/㎡/年*使用面积）。
（二）物业管理费前三年每月按2元/㎡收取，三年后由基地主管部门结合届时情况另行议定后公布收取。物业费收取主要用于保洁、安保、绿化等公共支出，每月定时收取。
（三）入驻电商企业在签订入驻协议后在1个月内将装修方案提交双创基地服务中心审核，审核通过后1个月内完成装修入驻。
（四）入驻电商企业在履行协议期间，主动提出提前解除协议的，须提前30个工作日向双创基地服务中心提交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，可解除协议。
（五）入驻电商企业退出时，需按基地主管部门要求将场地恢复到可交付的基本状态，经基地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相关退出手续，若入驻企业使用的场所有所改变，入驻企业须承担使用场所的相关复原整改费用。
（六）入驻电商企业需在退出基地一个月内，完成工商、税务注销或变更等相关手续的办理，并向基地提交相关证明，相互结清各自应当承担的费用。
（七）关于基地SC生产线
1.拟安排1000㎡场地用于SC生产线的建设，从入驻的电商企业中择优产生负责投资建设，场地享受5年免租政策。
    2.承接建设SC生产线的企业需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，许可范围需包括古田县电商经营的主要产品，以确保满足园区电商企业的委托加工需求。
3.承接建设SC生产线的企业在受理基地企业委托加工的相关费用要坚持市场标准，适度下调的原则。定期分类公布受委托加工产品的品级、进货价格、损耗率等信息，同时制定并公开委托加工收费标准。基地服务中心将视情况委托第三方审计公司对其收支情况进行审计，以确保收费标准的真实与合理性。
4.SC生产线经营单位需与各委托加工企业签订加工合同，入驻基地的电商企业无自主SC生产线的需统一委托加工并提供平台实时订单，加工排期由SC生产线经营企业按订单先后，分类排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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